
埃　　及

【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中国出口至埃及的产品均需进行装船前检验。中国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运前检验证书是进口商必须向埃及进出口监管总局提交的单证

之一，也是埃及海关核放货物的重要依据，提醒各出口企业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及时向

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装运前检验，如实申报出口产品情况，以免影响通关。此

外，埃及对食品的保质期、产品的包装和标签等均有较为苛刻的要求，提醒各食品生产

和进出口企业，注意相关要求，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埃及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３．５％。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５８．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１％；自埃及进口４．３亿美元，

同比增长７８．６％。中国顺差５３．８亿美元。中国向埃及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服装及衣

着附件、棉花、化学纤维长丝、塑料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机械器具及零件、动力机械及

设备、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附件；中国自埃及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棉花、纺织纱线及其机

织物、化学纤维长丝、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钢铁、机械器具及零件、塑料、金

属、矿物材料及其制品。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埃及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１４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０９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埃及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０４１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埃及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７

个，实际使用金额７５８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埃及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２００５年修订的《海关法》，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海关法实施

条例》是《海关法》的第一部配套实施条例。埃及财政部是埃及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其

下属的海关是关税政策的执行机构。埃及海关总署下设４个分关：开罗关、亚历山大关、

塞得港关、苏伊士关。每个分关设有：关税管理处（负责所辖省内海关事务）；自由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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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负责所辖省内自由区海关事务）；裁决处；税则处；估价处。一般在各港口、机场和

关界内还设有海关办公室，办公室内设各种分管机构。

埃及海关管理主要实行的是以口岸为主的管理模式，将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在进

出口通道，通过在口岸对进出口货物的直接检查实施海关管理。

根据２００５年修订的《海关法》，埃及关税基本按从价税原则计征。１９９４年２月，埃

及海关开始实行国际通用的海关协调制度。埃及自１９９１年起一直执行由世界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助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在这项计划的帮助下，埃及已经将其对绝

大多数进口商品的税率保持在目前的５％—４０％之间。

２００８年４月，埃及正式加入京都公约，促进通关手续与世界海关组织的标准相

一致。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埃及平均关税为１６．７％，其中农产品关税为６６．４％，非农产品关税为

９．２％。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埃及颁布了第３９号总统令，在２００４年降低关税的基础上再次

整体下调关税，涉及１１１４个税目。其中包括食品、原材料、半成品以及制成品。同时，埃

及政府还采用国际关税组织２００７年海关ＨＳ编码对商品进行分类。对９０％的进口商

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低于１５％。这些商品包括食品、原材料、半成品以及部分制成品，

例如冰箱、暖气和电视等。对８．５％的进口商品征收０关税。此外，第３９号总统令还降

低了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税。例如，新鲜水果的关税从４０％下降到２０％。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埃及发布总统令，对现行关税税率进行调整。本次税率调整涉及

１１１个税号，包括免除大米、食用油、部分奶酪、黄油、水泥和钢材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关

税，以及降低家用冰箱、空调等的进口关税。

２．进出口管理制度

埃及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７５年颁布的《进出口法》。２００５年，埃及对《进

出口法》进行了修订。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主管对外贸易，其下属的进出口监管总局负责

进出口商品的检验。进出口监管总局下设原产地管理局，负责研究贸易优惠安排和非

关税壁垒、公布信息、颁发原产地证书等。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埃及财政部第２５６号部长令，规定了对埃及出口产品的原产地证书、

文件及附件等须由驻出口国的埃及使馆或领事馆认证。如果埃及在出口国尚未设立使

馆或领事馆，则应由驻出口国的其他阿拉伯贸易代表机构予以认证。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埃及贸工部宣布，出口发展基金决定对各个行业的出口补贴提

高５０％，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的影响。

３．贸易救济制度

埃及贸易救济的基本制度是１９９８年颁布的《国际贸易中不良做法影响下的国家经

济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该法对埃及的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程

序做出了规定。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国际贸易政策司负责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反倾销

调查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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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埃及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有２００５年《公司法》、２００５年《投资保护鼓励法》及其

实施细则、２００２年《经济特区法》和２００５年《所得税法》。２００８年，埃及对《资本市场法》、

《保险法》、《经济法庭法》和《不动产税法》进行了修订。

埃及负责制定投资管理制度的部门是投资和自由区总局，该局统管外资项目和自

由区，并具体负责制定和修改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埃及投资部负责制定外资政

策，协调与投资有关的各相关部门，并为投资者提供争端解决服务。

２００７年７月，埃及签署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关于国际投资和跨国公

司宣言，成为阿拉伯和非洲第一个加入该声明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埃及同意审查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２００７年埃及投资政策报告中提出的投资部门限制，例如在旅游业

的限制以及在建筑业和快递业中对外商的歧视性待遇。

２００８年６月，埃及投资部长批准埃及审计标准，该标准将用于检查股份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和有限公司的季度和年度财务报告。埃及投资部将做出决议，受第１５９／１９８１

号法律、第９５／１９９２号法律与投资保护鼓励约束的股份公司须强制执行埃及审计标准。

２００８年８月，埃及国民议会批准了第８号投资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投资法规定，投

资总局可向内阁提出建立投资区的建议，内阁同意后，投资总局选择企业包括私营企业

对投资区进行建设、开发、管理和招商。新法项下的投资区在行政、管理等方面将依照

自由区模式运营，但投资区不具备自由区享有的免税等优惠。

以工业区模式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享受到资本自由流动，外汇自由汇出，海关税减按

５％征收；获得永久所有权的土地，价格低廉，可以使用土地办理抵押、担保、转让；进口

原材料、零部件实行征收保证金放行，出口核销后退回保证金；出口产品免征销售税；按

照出口产品的类别享受政府补贴等优惠措施。

以自由区模式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享受投资保护，资本自由流动，外汇自由汇出，自

行商品定价；全免税，企业按年依据经营额向自由区管理机构交纳相当于全年经营额

１％的管理费；免征关税，不受进出口管制；过境货物免交手续费；公司从埃及国内进口

商品免除销售税等优惠措施。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自１９９１年８月起，埃及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外币自由兑换，并建立了全国统一外汇

市场，实行浮动汇率，由银行每日挂牌公布，外汇可在银行和钱庄自由兑换。国营和私

营外贸公司进口用汇均自行在银行办理用汇申请，一般需向银行预付进口合同金额的

１０％—３５％（银行付利息）。埃及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７号《外汇交易法》规定，除政府机关、公共

部门外（这些单位有外汇预算），所有自然人与法人均可持有外币并进行外汇储蓄、兑换

和国际支付，但必须通过政府批准的３８家银行和４家专业银行进行。

埃及允许乘客携带外汇进出埃及海关，但如携带金额在１万美元以上，则需填报携

带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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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２年初开始，埃及外汇管理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受“９１１事件”影响，埃

经济滑坡，外汇供求关系趋紧，导致黑市产生。目前，银行只是买进美元，而不卖出美

元。从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开始，对出口企业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旅行社和宾馆等可直接

向游客收取外汇，而不必事先将美元兑换成埃镑后进行结算；出口商、旅游收汇单位等

必须将外汇收入的７５％卖给银行。因此，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在埃投资项目，进口

原材料所需用汇和企业利润的汇回存在较大的困难。

２．工作签证

在埃投资项目必须按照埃及劳动法规定的中埃雇员比例１∶９用人，才予以办理相

关的工作签证，且工作签证期限较短，办理手续繁琐，极大影响了在投资项目的正常生

产经营。

３．投资服务分权管理体制

埃及投资及自由区总局推出新政策，实行投资服务分权管理体制，包括：

（１）授权企业注册管理局局长发放批准建立投资企业许可证的权力；

（２）授权开罗和亚历山大投资服务中心主任行使投资总局局长所有职能；

（３）授权所有公共自由区管委会主席发放初步立项审批许可和企业扩建许可的

权力。

该政策将有助于简化立项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改善埃及的投资环境。

４．经济法庭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埃及协商议会通过关于成立经济法庭的法案。经济法庭将主要

裁决经济纠纷，是埃及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５．《反洗钱法条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埃及协商会议通过“反洗钱法”修改草案。修改后的反洗钱法规

定，所有旅客携带１００００美元或等值货币出入埃及时，须向海关进行申报。

６．埃及允许国有医药企业注册进口药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为打击药品走私和假冒伪劣药品等问题，埃及决定允许投资部

下属的企业注册部分进口药品，并从其原产地进口在埃及销售。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年，埃及依旧存在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现象。对车辆、服装以及部分酒类饮料

等商品仍维持高关税，最高达到３０００％。埃及根据产品加工程度的不同，对原材料、零

部件、耐耗商品等征收从２％至４０％不等的进口关税。

（二）进口限制

埃及卫生部禁止以成品形式进口天然产物、维生素以及食品增补剂。这些商品只

能通过埃及当地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入埃及市场，或者把产品的原料和预先混合

料交给埃及当地的药房，由药房依照卫生部的标准制成和包装。只有当地工厂才可被

允许生产食品增补剂，以及进口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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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规定，客车须在生产后一年内进口，有关法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提交投资和自

由区总局主席签发的正式批准文件后，可不受制造年份的限制进口汽车，但进口的汽车

只能供个人使用。

（三）通关环节壁垒

经国家质检总局与埃及贸易工业部协商，从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出口至埃及的

产品将采用装运前检验模式。

装运前检验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根据相关规定，该项

协议适用于由成员方政府通过政府授权或政府合同的方式，指定专门检验机构对进口

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汇率与融资条件以及货物的海关分类等，在出口方境内进行的

所有装运前的检验活动。

埃及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出口埃及的产品主要包括电机、纺

织品、服装等。由于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运前检验证书是进口商必须向埃

及进出口监管总局提交的单证之一，也是埃及海关核放货物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此提

醒各企业，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应考虑到装运前检验的事项，要及时向当地出入境检验

检疫机构申请装运前检验，并如实申报出口产品情况，以免产品出运到埃及后影响

通关。

（四）出口限制

埃及贸工部于２００８年３月发布部长令，宣布对大米、水泥和钢材出口实行管制。管

制期为６个月，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１０月１日，管制期间，禁止上述产品对外出口。

２００８年６月，为了继续控制埃及国内物价，埃及贸工部决定将大米出口禁令从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份延期至２００９年４月份。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埃及政府对进口产品实施严格的检验措施，根据强制性标准对进口产品施加了严

格限制，尽管埃及政府称其标准同等适用于进口产品与国产品，但实际上进口产品必须

接受不同管理机构的严格检验。埃及标准由贸工部下属的埃及标准化和质量控制组织

（ＥＳＯ）负责制定，但合格评定工作却由附属于卫生部、农业部等不同部门的多个机构开

展，而对于进口产品则由外贸和工业部负责。

埃及对食品实施最大“有效期限”的要求（有效期限是指在此段时间内，产品在正常

的包装、运输和储存条件下，可以保持其基本属性，并且可以食用和上市销售）。然而，

同时又要求食品若超过其保质期的一半时间，则不可供人类食用。这种做法等于缩短

了食品的保质期，将给企业造成额外负担，而埃及本国产品则不受该法规的限制。食品

标签要求非常严格和详细，以下信息必须用至少两种语言标注（包括阿拉伯语）：生产商

名称、注册商标（若有）、原产地、商品名称、商品等级和种类、进口商名称和地址、生产日

期、保质期、食品在销售前的制备方法、配料（进口商品必须标注配料的比例）、防腐和储

藏条件（针对易腐烂食品）、产品的毛重和净重、添加剂和防腐剂或其他加工助剂。

在此提醒各食品生产和进出口企业，注意出口至埃及食品的保质期和标签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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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作为非关税措施，埃及对产品包装和标签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某些产品还要有

特别单证。如所有进口产品（进入自由区和免税店的除外）应在每一件包装上用阿拉伯

文标明产品名称及商标、产品规格数据、根据商品自然属性应标明的国际通用指示性和

警告性标志、原产地、生产和失效日期。进口各类氧化物和危险化工产品，进口商除提

供一般单证外，还要向海关提供一份“安全数据表”，包括产品稳定性、毒理学性质、生态

学性质、运输仓储方法、防火方法、泄漏防护方法、废弃物处理方法等１０多项内容。进口

食品类化学原料，进口商要提供经埃及驻原产国使领馆认证的检验报告。到货后，海关

根据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估算，超过３个月，将被拒绝入关。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埃及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缺乏透明度且程序繁琐，进口食品质量标准有时缺乏

科学依据，水果和蔬菜的植物卫生要求经常变动，出口商还必须满足繁琐的标签及包装

要求，提高了出口商的处理成本。例如肉制品仅可从原产国进口，且提供阿拉伯文详细

的信息。然而，其中部分要求并不适用于本国产品。这些要求大大提高了生产商的加

工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力。

埃及要求家禽制品和肉制品必须用密封袋包装，直接从原产地装船运到埃及。家

禽制品和肉制品在包装的内侧和外部都必须标注相关的信息：包括原产地、产品名称和

注册商标、屠宰厂名称、屠宰日期、进口商名称、屠宰过程的监督机构名称（根据伊斯兰

教法，这类监督机构必须获得原产地商业部门的许可）。

埃及对进口产品要求严格按照埃及标准检验。埃及进出口法附件中列出了必检商

品清单，共有１３５大类，实际上任何进口产品都可能面临抽检。按照埃及向世贸组织提

交的政策报告，进口检验只涉及安全、卫生、环保等内容。但实际上进口产品经常因为

质量规格不符合“埃及标准”，而被“政府拒货”。一旦进口商品被埃及质检部门认定不

符合标准，就必须作退关处理。近年来，在中埃贸易中发生的退货争端，许多就是由于

产品质量不符合“埃及标准”引起的。在此提醒各企业，对“埃及标准”引起足够重视，以

减少因不符合“埃及标准”而引起的贸易争端。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埃及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７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

１６起，保障措施１起，主要涉及机电、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２００８年，埃及对中国新

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埃及新发起或进行中的、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救济调查程序进展情形如下：

１．２００８年３月９日，埃及贸工部发布部长令，对原产于中国的重型运输车轮胎征收

３１％—６０％的反倾销税，为期五年。

２．２００８年４月，埃及贸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度的汽车轮胎反倾销案做出反倾销

日落复审终裁：对我国企业征收３１％—６０％的反倾销税，对印度企业征收４６％—５９％的

反倾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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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０８年８月，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决定对原产于我国的陶瓷制品继续征收９６７美

元／吨的反倾销税，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４日结束。

４．２００８年９月，埃及贸工部决定对原产于我国的木制螺丝和钢铁制自攻螺丝开展

反倾销调查。

（八）政府采购

埃及不是政府采购协议缔约国。

埃及法律规定，在授标的时候应该考虑技术上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价格。埃及本国

国营公司竞标可以比其他竞标者价格低１５％。２００４年，中小企业发展法规定，中小企业

可以在任何政府采购竞标中可以获得１０％的政府采购标的。

埃及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状况外，禁止各种形式的直接购买。埃

及总理２００４年发布命令，要求各个部长必须严格执行这条规定。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金融业

虽然埃及保险市场依旧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但是埃及政府允许保险公司和银行

的私有化。埃及政府不限制外国资本参与本地银行，部分外国银行甚至在埃及银行中

持有大部分股份。但是在１０年内，埃及政府将不再批准新的银行许可证，外资银行只有

通过收购现有银行才能进入埃及市场。

２．运输业

运输服务业，外资股份仍受到限制。在未得到国有航空公司（埃及航空公司）许可

的情况下，任何私营或外国航空承运人不得经营从开罗出发和抵达开罗的定期航班

业务。

３．建筑业

在建筑服务行业，商业存在必须是合资企业，且外资不得超过４９％。

４．其他

埃及政府对从事进口业务企业有严格限制，规定埃及人才能注册从事进口业务的

企业。另外，外国人不得在埃及从事商品流通和批发业务。在埃及开办超市和连锁经

营要经过特别委员会审批通过。只允许埃及人注册从事投标业务的商业代理。

根据埃及劳动法，进出口海关清关人员必须是埃及人，导游也只能聘用埃及当

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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